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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桃園廉政電影節」(桃竹苗地區) 

徵稿競賽活動簡章 
 

109年 6月 19日核定 

壹、競賽目的 

為促進社會對透明政府與貪腐零容忍之共識及推廣校園誠信與品格教育，

深化青年學子及市民正確廉政知能，提升品德及文化素養，特舉辦微電影

創作徵稿競賽，透過同儕間共同創作、思辨的過程，激發大眾參與公共事

務之熱情並增進製作影片相關專業技能，期以不同創意巧思融入廉潔議

題，將誠實、信用等價值扎根於校園，達到普及廉能意識之目的。 

貳、辦理機關 

一、指導機關：桃園市政府、法務部廉政署。 

二、主辦機關：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桃園市政府政風處。 

三、承辦機關：桃園市立壽山高級中等學校。 

參、徵件主題與條件 

一、報名資格 

(一)中學組：就讀桃竹苗地區之公、私立完全中學及高職（含國中部及五專

前三年級與應屆畢業生）學生，可團體報名也可單獨報名。 

(二)大學青年組：就讀桃竹苗地區公、私立大學（含五專四、五年級）學生，

可團體報名也可單獨報名。 

二、報名資訊 

(一)報名方式 

109年 6月 24日起至 109年 10月 04日止，至官方網站完成線上報名

（https://sites.google.com/view/109 ethics），並上傳相關報名文

件，活動小組將進行資格審核，不符合者須於活動小組通知後 3個工作

天內以電子郵件回傳完成補件。並於報名截止日前繳交下列資料，以郵

遞或專人送達至：106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 155號 4樓之 1 (署名：

『109年桃園廉政電影節』活動小組收)，郵戳為憑，逾期概不受理。 

(二)報名文件 

1. 參賽作品：燒製成光碟或儲存於可攜式存取裝置(內含影片、精華影

片、劇照、團隊合照及影片簡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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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報名表 

3. 肖像權授權同意書 

4.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5. 參賽者切結書 

三、影片主題 

本競賽係以「清廉」為主題辦理微電影競賽，徵稿內容如「拒絕不當之關

說、邀宴應酬及受贈財物」、「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

形象」、「全民參與反貪腐，勇於檢舉貪瀆」、「勇敢揭弊，堅持廉潔」，亦

可結合反毒、反霸凌、環保或食安等主題為方向，可體現並傳達出「誠實、

信用、公平、正義、廉潔」等正向廉正價值及理念，報名作品中不得有色

情、暴力等一切違反社會善良風俗等內容。 

四、作品規格 

(一)本片：長度以 5分鐘為限，正負誤差不得超過 1分鐘(時間計算不包含

片頭、片尾、NG片段等非關本片內容部分)，以 HD1024p像素以上轉檔

成*.avi /*.mpg /*.mov影片格式之作品繳交，未符前開規定者將於評

審時酌予扣分。並請自行保留原始檔案，提交作品不予退還，未符合競

賽規格之作品恕不另行通知與退還。 

(二)精華影片：製作本片 30秒至 45秒之精彩片段內容。 

(三)影片字幕：參賽作品之對白或旁白，須附上繁體中文字幕，非中文之

部分須附上中文翻譯。 

(四)參賽作品須明定片名，檔案名稱須包含學校、班級座號、個人/團隊名

稱及片名 (範例：桃園市立○○高級中等學校_黃○○_公家錢，公家

花？)。 

(五)劇照及團隊合照各 3張（400dpi以上圖檔）。 

(六)影片簡介 1篇(請以電腦 WORD標楷體 14字型、固定行高 20pt、橫書繕

打，字數 400至 500字)。 

肆、作品評審要項 

一、評審委員：由影視專家、大專院校專任教師、法務部廉政署、桃園市政

府教育局、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桃園市政府政風處代表等 7名評審委員組

成委員會針對評審作品進行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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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分項目及配分 

(一)主題契合「25%」：內容至少包含本次比賽主題之一，並符合相關公務

員規範。 

(二)啟發性「25%」：作品具教育內涵，能正面啟發廉潔觀念或對違法亂紀

行為具警惕效果。 

(三)劇情內容「20%」：是否生動、豐富、具張力、連貫性。 

(四)影片品質「20%」：畫面及音效呈現、演員表達、拍攝及剪輯技巧、整

體視覺等。 

(五)創意「10%」：具新穎性的構想，對改善現有體制架構有助益。 

三、網路人氣獎積分及計算方式 

於 109年 10月 07日中午 12時起至 109年 10月 14日中午 12 時止，所

有投稿作品將上傳至本活動 Facebook粉絲專頁，以網路票數累積最高

者，獲選為網路人氣獎，惟若最高票者有 2名以上票數相同者，則均分本

獎項金額。 

四、公告結果及頒獎 

(一)入圍公布：109年 10月下旬於粉絲專頁、主（承）辦單位網站公布入

圍作品名單，並個別通知入圍作品之代表人，未入圍作品恕不另行公布

及通知。 

(二)頒獎典禮：109年 10月下旬。 

五、作品等級及獎勵辦法 

(一)中學組 

1. 廉政金質獎（第一名）：新臺幣 5萬元 1名，獎盃 1座、獎狀 1張。 

2. 廉政銀質獎（第二名）：新臺幣 3萬元 1名，獎盃 1座、獎狀 1張。 

3. 廉政銅質獎（第三名）：新臺幣 2萬元 1名，獎盃 1座、獎狀 1張。 

4. 佳作：新臺幣 6仟元 8名，獎狀 1張。 

5. 網路人氣獎：新臺幣 5仟元 1名，獎狀 1張。 

(二)大學青年組 

1. 廉政金質獎（第一名）：新臺幣 7萬元 1名，獎盃 1座、獎狀 1張。 

2. 廉政銀質獎（第二名）：新臺幣 5萬元 1名，獎盃 1座、獎狀 1張。 

3. 廉政銅質獎（第三名）：新臺幣 3萬元 1名，獎盃 1座、獎狀 1張。 

4. 佳作：新臺幣 8仟元 6名，獎狀 1張。 

5. 網路人氣獎：新臺幣 6仟元 1名，獎狀 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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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注意事項 

(一)作品中所有圖案、影像、文字、肖像或音樂，需為原創作品或其他合法

取得授權之素材，且未曾投稿、參賽、公開發表之作品（含作者本身相

雷同作品及網路上發表之作品）。如涉及著作權侵權行為之法律責任，

由參賽者自行負責。參賽影片之內容應符合電影、電視分級處理之「普

遍級」之規定；如確定侵權事況，主辦機關取消其參賽或撤銷其得獎資

格，追回原發之獎勵（遺缺不予遞補），因此造成主辦機關或第三方之

權益損害者，參賽者並應負賠償責任。 

(二)參賽者需簽署「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配合提供得獎作品

之詳細資料作為公開報導之用。 

(三)參賽作品請自行留存原檔備用，投稿作品無論得獎與否概不退件。另為

擴大廉政服務教育推廣功效，參與本活動之所有投稿作品均同意將作品

著作權轉交主辦單位，投稿人不得對主辦單位主張著作人格權。主辦單

位對於投稿作品之著作權享有無償使用權，得公開播放、推廣、重製、

編輯等之權利，作宣導誠信廉潔等觀念之素材，不另提供經費，主辦單

位並得視需要請投稿者配合修改作品。 

(四)評審前若遇不可抗力之任何災變、意外等事故所造成之毀損，由主辦單

位另行通知交付備份作品，對毀損之作品恕不負賠償之責。 

(五)承辦單位將於公布入圍名單後 5日內，與入圍作品之代表人進行聯繫，

如因聯絡方式錯誤，致無法聯繫而未能參與領獎，視同放棄得獎資格，

並不予遞補。 

(六)本次活動免收報名費，惟需自行負擔郵寄相關費用。 

(七)主辦單位保留變更活動內容細節及解釋之權利，本活動如有任何疑義，  

皆以主辦單位公告為主。 
 


